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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5年 6月 20日會議的背景資料簡介  
 

政府官員在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 

的會議上答覆議員質詢的責任  
 
目的  
 
  本文件載列《基本法》、《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中有

關政府官員在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會議上答覆議員質詢的條文。  
 
 
背景  
 
2.  湯家驊議員在 2005年 5月 6日致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函件中指

出，政府官員不時迴避或拒絕答覆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

湯議員認為，這些政府官員的行為違反了《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該

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 “政府 ”)必須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

詢。湯議員的函件的複本載於附錄 I。 

 

3.   在 2005年 5月 3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在 2005年
6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此事項。 

 

 

《基本法》的相關條文  
 
4.  《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政府對立法會負責，有關責任

包括答覆議員的質詢。《基本法》第六十二 (六 )條訂明，政府須委派官

員列席立法會並代表政府發言。《基本法》第七十三 (五 )條訂明，立法

會的其中一項職權是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 

 

5.  《基本法》所訂有關官員須出席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的會

議，答覆議員就政府的工作提出的質詢的規定，亦在《問責制主要官

員守則》及《議事規則》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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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 

 

6.  在 2002年 4月 17日，行政長官就主要官員問責制的框架向立法

會發言。根據政制事務局於同日就 “主要官員問責制 ”向立法會提交的

立法會文件，主要官員須就各自範疇內事宜的成敗向行政長官負責。

主要官員有多項職責，當中包括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提出法律草案

或動議辯論，參與議員提出的動議辯論和回應立法會議員的質詢。  
 
7.  根據 2002年 6月 28日在政府憲報刊登的《問責制主要官員守

則》(下稱 “《守則》”)(附錄 II)，主要官員須 “盡量公開他們所作的決定 ”、
“採取方法去維護最高標準 ”、 “負責介紹政府政策及為政策辯護，以及

爭取立法會的支持 ”、“答覆議員的質詢 ”，以及 “向立法會提供真確無誤

的資料 ”。具體的條文載列如下 ⎯⎯ 

 

(a) 主要官員須盡量公開他們所作的決定和所採取的行動。

他們須為所作決定承擔責任 (《守則》第 1.2(5)條 )；  
 
(b) 《守則》沒有盡錄主要官員每項可能採取的行動或應有

行為。在未有訂明的情況下，主要官員須根據《守則》

內訂明的原則自行判斷，應採取何種方法去維護最高標

準 (《守則》第 1.3條 )；  
 
(c) 主要官員負責制定、介紹政府政策及為政策辯護，以及

爭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支持 (《守則》第 2.2條 )；  
 
(d) 主要官員須注意，根據《基本法》第六十四條，政府須

對立法會負責，有關的責任包括答覆議員的質詢 (《守則》

第 2.7條 )；  
 
(e) 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二 (六 )條，主要官員獲委派列席立

法會、轄下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並代表

政府發言 (《守則》第 2.8條 )；  
 
(f) 主要官員的職責包括代表政府出席立法會會議，並按需

要出席轄下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以及處理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工作，例如提出法案或議

案，向立法會發言、提交文件、作出陳述、回答質詢，

以及就所負責政策範疇的相關事宜參與辯論 (《守則》第

2.9條 )；及  
 
(g) 主要官員須向立法會提供真確無誤的資料，若有任何錯

誤，須盡快更正 (《守則》第 2.11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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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代主要官員的安排 

 

8.  在主要官員暫時缺勤時，如公務員被委派出席立法會的會

議，並代表政府發言，他們只能按既定政策行事 (《守則》第 2.6條 )。  
 
9.  《守則》第 2.4及 2.5條訂明在主要官員暫時缺勤時的暫代安排

如下 ⎯⎯ 

 

(a) 在任何主要官員暫時缺勤時，可委派另一名主要官員行

使缺勤主要官員的權力或執行他的職務，包括出席立法

會、轄下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以

及代表政府發言； 

 

(b) 在律政司司長暫時缺勤時，有關的法律專員會行使律政

司司長的權力，並執行其職務，包括出席立法會、轄下

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以及代表政

府發言；及 

 

(c) 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暫時缺勤時，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

書長會行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權力，並執行其職務，

包括出席立法會、轄下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和事務委員

會的會議，以及代表政府發言。  
 
 
《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 

 
10.  儘管現時有規則規管官員出席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會議及議

員質詢和發言的內容，卻沒有原則或指引規管官員應如何答覆議員的

質詢。  
 
官員列席會議  
 
11.  根據《議事規則》第 9(1)條，獲委派官員可列席立法會、全體

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或財務委員會轄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並代表政

府發言。  
 
12.  根據《議事規則》第 9(4)條，立法會轄下其他委員會或小組委

員會可按需要，邀請官員列席其會議。  
 
有關議員的質詢和發言的規則  
 
13.  下列規則適用於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及所作的發

言  ⎯⎯  
 

(a) 議員就政府的工作向政府提出的質詢內容須符合《議事

規則》第 25條所載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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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議員發言的內容不得抵觸《議事規則》第 41條 (此項規則

亦適用於委員會的會議程序 )； 

 

(c) 根據《議事規則》第 26(4)條，立法會主席如認為為求澄

清任何質詢的答覆而提出的補充質詢，提出與原有質詢

或原有答覆無關的事宜，或抵觸《議事規則》第 22條 (質
詢性質 )或第 25條 (質詢內容 )，則須拒絕准許該補充質詢

獲得答覆；及  
 
(d) 議員倘認為其質詢未獲全面答覆，應就會議規程問題起

立，並說： “主席，請批准提出跟進質詢。 ”然後由立法

會主席決定是否批准提出跟進質詢 (《內務守則》第 9條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6月 16日  
 




